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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

本自願公告乃由浦江中國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，上海浦江物業有限公司

（「浦江物業」，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）與中民物業投資有限公司（「中民物業」）訂

立一份合作框架協定（「合作框架協定」）。據此，浦江物業將與中民物業拓展非居

住類物業管理市場，並在資訊化管理與服務領域形成優勢互補，同時共同開拓物

業服務的多元化市場機會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有效期為三年。

有關中民物業的資料

中民物業是中民未來控股集團有限責任公司（「中民未來」）旗下全資子公司，中民

物業專注於在物業管理領域開展投資，是中國物業管理領域領先的增值服務提供

者和資源整合者，中民物業是中民未來投後物業管理企業管控平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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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立合作框架協議之理由及裨益

本集團訂立合作框架協議，旨在利用雙方優勢、資源及管理經驗，豐富並提高本

集團以非居住物業為核心的服務內容及能力，並進一步提升物業管理資訊化管理

水準，為本集團打造科技物業奠定堅實基礎。同時，在資源分享的基礎上，該合

作有助於本集團提升物業服務多元化領域的收益。

董事會相信，雙方通過深入的戰略合作，將可發揮物業管理協同效應，幫助雙方

在市場上更具競爭力，有利於雙方長期業務發展。

承董事會命

浦江中國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肖興濤

香港，2018年5月4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肖興濤先生（主席）、傅其昌先生及

肖予喬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程東先生、翁國強先生及舒華東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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